
焦作市生态环境局山阳分局

关于2026年5月19日拟作出的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议，我分局拟对《河南超燃清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无机酸碱危险化学品储存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版）》做出批复决定。为保证此次审批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反馈我分局危辐中心。公示期自今日起5个工作日。
电话：0391-3555191    

通讯地址：焦作市山阳区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454000）

听证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2026年5月19日拟批准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评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措施
	公众参与情况

	11
	无机酸碱危险化学品储存建设项目
	焦作市山阳区焦作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规划三路（创业路）与规划六路（科苑路）交叉口西南角企业现有厂区内
	河南超燃清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焦作锐缘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拟对现有厂区及设备等进行改造，建设无机酸碱危险化学品储存建设项目，并承诺现有工程不再建设。本次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工程将现有4个2000m³、4个1500m³、6个1000m³储罐及辅助设施改造用于98%硫酸储存，更新自动化控制系统，并配套建设硫酸装卸平台、硫酸雾尾气吸收装置等；二期工程将现有2个1000m³及8个500m³储罐改造用于31%盐酸储存；将现有2个300m³储罐拆除，并利用围堰内空地新建4个1000m³盐酸储罐；将现有2个1000m³、10个500m³、2个300m³储罐改造用于烧碱储存，并配套建设盐酸、液碱装卸平台、液碱储罐电加热辅助装置，更新自动化控制系统，尾气吸收装置等。
	一期工程废气

硫酸储罐大、小呼吸废气：污染因子为硫酸雾，《报告表》要求将储罐内废气经套接管引入两级水喷淋吸收（TA001）进行处理，通过一根15m的排气筒（DA001）排放。在缓冲罐、硫酸槽车顶部呼吸阀上方用管道连接收集，然后将其通过管道引到两级水喷淋吸收（TA001），与大、小呼吸废气一起进行处理后排放。排气筒（DA001）排放的废气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二级排放限值要求。

（2）二期工程废气

盐酸储罐大、小呼吸废气：污染因子为HCL，《报告表》要求将储罐内废气经套接管引入两级水喷淋+一级碱液喷淋装置（TA002）进行处理后通过一根15m的排气筒（DA002）排放。在槽车顶部呼吸阀上方用管道连接收集，然后将其通过管道引到两级水喷淋+一级碱液喷淋装置（TA002），与大、小呼吸废气一起进行处置后排放。排气筒（DA002）排放的废气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排放限值要求。

项目无组织排放废气

无组织排放废气主要为未被集气系统收集的硫酸雾和HCL，为降低无组织排放废气对环境的影响，《报告表》从加强集气系统和环保设备的维护、保证集气效率和净化效率、加强管理等方面提出了无组织废气控制措施。

2、废水

本项目废水主要为喷淋吸收废水和职工办公生活产生的生活污水。

喷淋吸收废水：一期工程水喷淋吸收装置（TA001）废水，经中和+沉淀池（10m3）处理后经厂区总排口排入污水管网。二期工程水喷淋+一级碱喷淋装置（TA002）废水，水喷淋吸收废水主要成分为稀盐酸，将其泵入盐酸储罐内作为产品外售，碱液喷淋废水经中和+沉淀池（10m3）处理后经厂区总排口排放至集聚区污水管网。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经厂区总排口排放至集聚区污水管网。

本项目厂区总排口废水能够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二级标准要求和康达环保水务有限公司焦作分公司第二污水处理厂收水标准要求，处理达标后的废水经管网排放至康达环保水务有限公司焦作分公司第二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最终排至大沙河。

3、固废

项目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垃圾和事故状态下废吸附材料。

生活垃圾在厂区内集中收集后，定期交由环卫部门及时清运并做无害化处理。

废吸附材料：属于危险废物，及时收集至带盖耐酸碱、防渗塑料桶内，暂存于危废贮存库，交由有处理资质的单位合理处置。

厂区现有一座危废贮存库面积为10m2，最大储存能力约为10t，本项目依托现有危废贮存库可行。

经以上措施后各类固废均能得到合理的处置。

4、噪声

项目噪声源主要为风机、泵类等设备产生的空气动力性噪声，经采取措施后厂界昼间、夜间噪声值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要求，对外界声环境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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